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００８

证券简称
：

连云港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１１

债券代码
：

１２２０４４

债券简称
：

１０

连云债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发行数量：

８６

，

７３４

，

６９３

股

●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５．８８

元

／

股

●

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

股
）

认购金额
（

元
）

限售期
１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４２

，

３３５

，

２０４ ２４８

，

９３０

，

９９９．５２ ３６

个月
２

深圳市宏邦兴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３

博弘数君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６

，

４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天津证大金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周桂月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６

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７

周厚娟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８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３９９

，

４８９ １９

，

９８８

，

９９５．３２ １２

个月
合计

８６

，

７３４

，

６９３ ５０９

，

９９９

，

９９４．８４

●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的股份除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外，其他发行对象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特别提示：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

读发行情况报告书。 发行情况报告书全文同时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

案。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０

号）。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１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数量：

８６

，

７３４

，

６９３

股

３

、发行价格：

５．８８

元

／

股

４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５０９

，

９９９

，

９９４．８４

元

５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５

，

８３７

，

９９９．８５

元

６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４９４

，

１６１

，

９９４．９９

元

７

、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信达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经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上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４２７

号和上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３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０９

，

９９９

，

９９４．８４

元，扣除承销费、

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１５

，

８３７

，

９９９．８５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９４

，

１６１

，

９９４．９９

元。 公司

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

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经核查，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

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 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 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

２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派出律师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并履行了必要

的法律程序，其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发行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符合本次发行

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认购协议合法、有效；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８６

，

７３４

，

６９３

股，未超过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对象总数

为

８

名，不超过

１０

名，且全部现金认购对象申购报价均不低于

５．３２

元

／

股，根据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时间优

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

股
）

认购金额
（

元
）

限售期
１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４２

，

３３５

，

２０４ ２４８

，

９３０

，

９９９．５２ ３６

个月
２

深圳市宏邦兴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３

博弘数君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６

，

４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天津证大金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周桂月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６

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７

周厚娟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８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３９９

，

４８９ １９

，

９８８

，

９９５．３２ １２

个月
其中

：（

１

）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
保险产品

－０１９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１

，

９４１

，

４８９ １１

，

４１５

，

９５５．３２ １２

个月

（

２

）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进取
－０１９Ｌ－

ＴＬ００２

沪 ９７１

，

０００ ５

，

７０９

，

４８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３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交行
５６

，

０００ ３２９

，

２８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４

）

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企业年金计划
－

招商
银行 １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８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５

）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工行 １５３

，

０００ ８９９

，

６４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６

）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工行 ６

，

０００ ３５

，

２８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７

）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
－

中国银行 ９

，

０００ ５２

，

９２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８

）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交通银行 ２５

，

０００ １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９

）

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信
２０

，

０００ １１７

，

６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１０

）

安徽淮南平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

中行 ４１

，

０００ ２４１

，

０８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１１

）

金川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交行
６６

，

０００ ３８８

，

０８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１２

）

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企业年金计划
－

中行
３１

，

０００ １８２

，

２８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１３

）

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信银行 １１

，

０００ ６４

，

６８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１４

）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
－

中信 １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８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１５

）

广西水利电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农
行 １７

，

０００ ９９

，

９６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１６

）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

中信 １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８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１７

）

哈尔滨东安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

－

中行 １２

，

０００ ７０

，

５６０．００ １２

个月

（

１８

）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招行 １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８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合计

８６

，

７３４

，

６９３ ５０９

，

９９９

，

９９４．８４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连云港中山路

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俞向阳

注册资本：

３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国际国内集装箱及散杂货装卸、仓储、中转、驳运、旅客运输、理货、船舶代

理、内外贸货运代理；物资供应、港口铁路运输、供水、供电、港口通信及工程；船舶供应、港口生活服务；港

口信息产业、保税业；房地产开发；以下限分公司经营：货物公路运输；货物沿海运输；危险品运输；汽油、

柴油、煤油批发、零售；煤炭销售；港口电力供应；电气设备安装、调试、修理；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机车

维修；餐饮、住宿服务；烟、酒销售；外轮、远洋轮供水、食品及生活品供应；饮用纯净水生产、销售；公共保

税仓库。

一般经营项目：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建筑工程与安装、给排水工程施工；电气工程、铁路工程（含通

信信号）施工、维修、安装；电信工程、电子工程、通信用户管线建设、建筑智能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机械、电器设备修理；船舶航修、坞修；船舶出租；潜水作业、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租赁业；物业管理；软

件开发、系统集成；技术监测；劳务服务；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经营与管理；以下限分公司经营：

废旧物资回收。

（

２

）公司名称：深圳市宏邦兴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新洲路深圳国际商会大厦（

Ｂ

座）

１２０３

法定代表人：郑宏俊

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受托资产管理（不含证券、基金、信托等金融业务及其

他限制项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在合法取得土

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

成立日期：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七日

（

３

）公司名称：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

５２

号滨海金融街

６

号楼

３

层

１３０７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宏）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国家有

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成立日期：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六日

（

４

）公司名称：天津证大金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２－Ｄ０５３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朱南松）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以上经

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成立日期：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

５

）姓名：周桂月

国 籍：中国

住 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店上东里

５６

号

１５０４

室

（

６

）公司名称：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昆明经开区经开路

３

号科技创新园

２

楼

Ａ２１－７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盛世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除国家法律禁止和需要前置审批范围以外的投资；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及管理；经济信息、

商务信息咨询。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

营活动）

成立日期：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

７

）姓名：周厚娟

国 籍：中国

住 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城

４５

区创业一路西

１

巷

３８

号

（

８

）公司名称：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泰康人寿大厦七层

法定代表人：陈东升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管理运用自由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

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成立日期：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三）发行对象与连云港的关联关系

１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２６２

，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４８．８１％

，为本公

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后，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３０４

，

７１５

，

２０４

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

４８．８１％

，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发行人构成关联关系。

２

、除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后，除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除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发行前一交易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东性质
１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２６２

，

３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８１

国有法人
２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

，

４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９．７５

国有法人

３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２

，

９３０

，

０３５．００ ２．４１

其他

４

华建国际实业
（

深圳
）

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４１

，

６８２．００ ２．２４

其他
５

连君飞
３

，

１２６

，

９００．００ ０．５８

境内自然人
６

肖红平
２

，

７１３

，

５００．００ ０．５０

境内自然人
７

朱世云
１

，

９０６

，

３８２．００ ０．３５

境内自然人
８

曹为宇
１

，

８６５

，

１６０．００ ０．３５

境内自然人
９

浙江亿汇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７５４

，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３

其他
１０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３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６

国有法人
合计

３５２

，

５０５

，

７５９．００ ６５．５８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登记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东性质
１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４

，

７１５

，

２０４ ４８．８１

国有法人
２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

，

４０８

，

０００ ８．３９

国有法人

３

博弘数君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８

其他

４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２

，

９３０

，

０３５ ２．０７

其他

５

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８

其他
６

华建国际实业
（

深圳
）

有限公司
６

，

９８１

，

２７１ １．１２

其他
７

庞敏光
５

，

１９５

，

９７５ ０．８３

境内自然人
８

深圳市宏邦兴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０

其他

８

天津证大金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０

其他

８

周桂月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０

境内自然人
８

周厚娟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０

境内自然人
合计

４２３

，

２３０

，

４８５ ６７．７８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０ ０ ８６

，

７３４

，

６９３．００ ８６

，

７３４

，

６９３．００ １３．８９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５３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５３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６．１１

股份总数
５３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６

，

７３４

，

６９３．００ ６２４

，

３３４

，

６９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

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将有一定幅度的增加，资产负债率下降，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资产规

模的增长空间扩大，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的前提下，按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净额

４．９４

亿元、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由

１７．８９

亿元增加到

２２．８３

亿元， 增加

２７．６２％

； 资产负债率 （母公司口径）由

４１．４４％

下降到

３５．６７％

，下降

５．７７

个百分点。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仍然为港口货物装卸、堆存及相

关港务管理服务，不会导致公司业务的改变和资产的整合。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项目属

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将增强公司资本实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优势，保证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对本公司治理结构无重大

影响。 公司将根据发行结果，仅对本公司章程所记载的注册资本、股本结构等相关条款进行了调整，不对

其他内容进行修改。

（四）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涉及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对高管人员结构

造成重大影响。

（五）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在业务和管理等方面完全分开，公司业务、经营与管理保持独立，并

独立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产生同业竞争及新的关联交易。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 称
：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沈继宁
注册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２０１

，

５０１

，

５０２

，

１１０３

，

１６０１－

１６１５

，

１７０１－１７１６

室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１４

号月新大厦
９０５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８５３０３２８

联系传真
：

０１０－６８５３７８６８

保荐代表人
：

何斌辉
、

刘勇
项目协办人

：

周绪凯
其他联系人

：

马登辉
、

吴雪梅
、

袁丁
名 称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张志刚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
５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１４７

、

６３０８１１４８

、

６３０８１１４４

联系传真
：

０１０－６３８０１１０７

、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７１

保荐代表人
：

李卓彦
、

徐克非
项目协办人

：

石军
其他联系人

：

张阳
、

李馨
、

宋宝云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陈涛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５８０

号南证大厦

３１

层

经办律师：钱大治、李峰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３４１６６８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５２３４１６７０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小虎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７５５

号

２０

层

经办人员：兰正恩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９２００００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５２９２１３６９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２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上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２７

号和上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３１

号验资报告；

３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过程的核查意见》；

４

、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

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５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６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００８

证券简称
：

连云港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债券代码
：

１２２０４４

债券简称
：

１０

连云债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０

号文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

，

７３４

，

６９３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５．８８

元。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９４

，

１６１

，

９９４．９９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

证，并出具上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３１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保荐人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合称“联席保荐人”简称“丙方”）、募集资金开户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口支行（以

下简称：乙方）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３２００１６５９０３６０５２５０９３３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专户余额为

４９４

，

８０１

，

９９４．９９

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连云港港墟沟东

作业区物流场站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财通证券和信达证券作为甲方的联席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

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

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财通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何斌辉、刘勇，以及信达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卓

彦、徐克非，在乙方营业时间内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

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５

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同时将对账单复印件加盖业务章后以

邮政特快专递方式送达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七、丙方财通证券和信达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甲方和乙方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

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

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

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７７

证券简称
：

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１５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

大会将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下午

２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会议地点：济南市舜雅路

１０３６

号

Ａ０５

南楼

１０１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发行方式与发行时间

（

３

）发行对象

（

４

）认购方式

（

５

）发行数量

（

６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

７

）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

９

）股票上市地点

（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

、审议修订后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上议案已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审议通过。

三、会议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其中，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

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以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同一

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四、出席会议的对象

出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

证，委托人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社会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及地点：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３

月

３０

日

（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登记地点：济南市舜雅路

１０３６

号本公司证券部

六、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７７

投票简称：浪信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一至议案五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一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１．００

二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０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２

发行方式与发行时间
２．０２

３

发行对象
２．０３

４

认购方式
２．０４

５

发行数量
２．０５

６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２．０６

７

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２．０７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０８

９

股票上市地点
２．０９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１０

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１

三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３．００

四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的议
案

；

４．００

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５．００

六 审议修订后的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６．００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二中所有子议案投票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对议案二中的子议案

１

投票表决，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

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４

）计票规则

如对总议案中所有议案意见相同，可一次性选择总议案（

１００

元）投票表决，否则应对各议案逐项表决。

如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投

票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对议案中所有子议案意见相同，可一次性选择议案（如

２．００

元）投票表决，否则应对各子议案逐项表

决。 如先对一项或多项子议案投票表决，再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子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他未投票表决的子议案以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议案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子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

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

的任意时间。

七、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４

、在计票时，对于有多项议案或子议案而仅对其中一项或几项进行了投票的情形，未投票议案视为弃

权；

５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八、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济南市舜雅路

１０３６

号本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５１０６２２９

传 真：

０５３１－８５１０６２２２

邮政编码：

２５０１０１

联系人：李京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样式）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参加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数：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向选择，多选无效）：

１

、具有全权表决权 ；

２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

３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并附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印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48

2011

年
3

月
26

日星期六

证券代码
：

000513

、

200513

证券简称
：

丽珠集团
、

丽珠
B

公告编号
：

2011-12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审议《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时，公司关联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6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网网站披露《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

2010－06

）。

2.

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25

日上午

9:30

。

3.

召开地点：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132

号丽珠大厦二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召集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安宁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6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89,695,177

股，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95,721,852

股）的

64.15%

；其中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1

名，代

表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数

134,640,600

股， 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

(183,728,

498

股

)

的

73.28%

；其中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名，代表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数

55,054,577

股，占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B

股股份总数（

111,993,354

股）的

49.16%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作出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89,695,1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②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34,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③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054,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89,695,1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②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34,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③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054,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89,695,1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②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34,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③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054,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4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报告期末总股本

295,721,852

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人民币

1

元，预计公司用于分配的利润约为

29,572,185.20

元，剩余的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本年

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80,968,9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5.40%

；反对

8,726,26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4.60%

；弃权

0

股。

②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5,914,3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93.52%

；反对

8,726,267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6.48%

；弃权

0

股。

③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054,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5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1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89,695,1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②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34,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③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054,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77,510,167

股），

天诚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45,769,070

股）

,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

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

5,892,943

股

)

回避表决。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60,522,997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②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1,237,49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③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9,285,507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事宜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89,617,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6%

；反对

77,600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4%

；弃权

0

股。

②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34,56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99.94%

；反对

77,6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所有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06%

；弃权

0

股。

③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054,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罗晓松先生代表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做了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先东、张奕

3.

结论性意见：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暨本律师认为，本次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6

日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之委托，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

下称

"

本所

")

指派王先东、张

奕律师

(

下称

"

本律师

")

，就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下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议案表决情况等相关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下称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下称 《证券

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下称《规则》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条例、规

则的规定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律师依照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下

称

"

中国证监会

")

相关条例、规则的要求和规定，对公司提供的与上述事宜相关的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

予以查验和验证。同时，本律师还查阅了本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阅、验证的相关法律文件及其

他文件、资料和证明，并就有关事项向公司及有关人员予以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在前述验证、讨论过程中，本律师得到公司如下承诺及保证：其已经提供了本所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律师依赖公司及有关人员或

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咨询意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仅就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条例、规则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上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公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 及巨潮网网站披露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

2011－

06

），通告的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业已超过

20

日，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上午

9:30

在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132

号丽珠大厦二楼会议室召开，

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公告内容一致。

经本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

总股本为

295,721,852

股，按照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95,721,852

股，其中

A

股股

份数为

183,728,498

股，

B

股股份数为

111,993,354

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6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89,695,177

股，占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95,721,852

股）的

64.15%

；其中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1

名，代表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数

134,640,600

股，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

(183,728,498

股

)

的

73.28%

；

其中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名，代表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数

55,054,577

股，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

B

股股份总数（

111,993,354

股）的

49.16%

。

经本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身份真实有效，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

格，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进行审议并表决。

（二）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真实有效，具备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程序和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经逐项表决，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89,695,1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②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34,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③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054,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89,695,1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②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34,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③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054,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89,695,1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②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34,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③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054,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报告期末总股本

295,721,852

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人民币

1

元，预计公司用于分配的利润约为

29,572,185.20

元，剩余的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本年

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80,968,9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5.40%

；反对

8,726,26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4.60%

；弃权

0

股。

②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25,914,3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93.52%

；反对

8,726,267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6.48%

；弃权

0

股。

③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054,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1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89,695,1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②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34,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③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054,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77,510,167

股），

天诚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45,769,070

股）

,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

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

5,892,943

股

)

回避表决。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60,522,997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②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1,237,49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③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9,285,507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事宜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89,617,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6%

；反对

77,600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4%

；弃权

0

股。

②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34,56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99.94%

；反对

77,6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所有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06%

；弃权

0

股。

③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5,054,5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议案的合法性问题

经本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各项议案，均无违反《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

定，因而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上未提出临时议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王先东 张奕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